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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 

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新北市政府 
北府主一字第 1021064189 號函訂定 

 一、本注意事項依直轄市及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五十點規定訂定

之。 

 二、新北市各機關(以下簡稱各機關)執行出國、約聘(僱)人員、研究發

展、資訊設備、新購及汰換車輛等計畫經費，應按計畫切實執行，

非經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專案核准不得變更或新增。 

 三、為加強預算之執行，避免發生進度嚴重落後及經費鉅額保留，各機

關應於總預算案編成時即展開準備作業，妥善規劃，並依下列原則

進行相關籌劃作業之安排： 

(一)一般設備之購置應於年度開始四個月內完成訂購手續。 

(二)公共工程計畫除配合計畫預定期程，或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

核准得延後執行者外，原則上應於年度開始六個月內完成發包

作業。 

 四、各機關執行各項工程預算，同一工作計畫內，各分項工程項目間經

費之流用，不得違背或降低原計畫預定目標、效益及功能；每一分

項工程項目經費流入及流出數額，在原法定預算百分之二十以下且

金額未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，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；超過原法定預

算百分之二十或金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，應報經主管機關核轉

本府核准。 

前項如涉及用途別科目間流用者，其數額仍應依直轄市及縣(市)單

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二十七點辦理。 

 五、各機關如因變更原訂實施計畫或調整實施進度等致經費須提前支用

之必要者，得提出申請修改分配數，並依新北市政府分配預算暨歲

出分配預算暫列數標準作業程序辦理。 

 六、各機關執行歲出預算，遇經費有不足時，得敘明原因及需求情形，

並依新北市政府動支第一預備金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動支第一預備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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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 七、各機關有合於預算法第七十條各款情事者，經檢討年度預算相關經

費確實無法容納，得敘明原因、需求情形及依據條款，並依新北市

政府動支第二預備金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動支第二預備金。 

 八、各機關不得提前支用次月預算分配數。但在次月以後月份累計分配

數範圍內支付者，業務單位得先行申請核簽。 

 九、各機關之保管、代收、暫收、預收等款項，應依規定時限存入各機

關專戶存款戶，並應隨時注意清結。 

 十、各機關經辦單位已收之歲入款，應在規定期限內按收入性質分列適

當科目繳庫，除帳務處理之必要者外，不得以預收款、代收款等科

目列帳。 

 十一、各機關應力求避免暫付款，其確因事實需要者，應以預算所定經

費為限，並應隨時注意清理。 

 十二、各機關公款之支付，應確實依公款支付有關規定辦理。 

 十三、凡經審計機關決定之剔除、繳還或賠償之案件，各機關長官應負

責追回繳庫。 

 十四、各機關決算所列歲入應收款、歲入待納庫款或經審計機關審定增

列之歲入款，除有特殊原因者外，應即清理催收及繳庫。 

 十五、會計年度終了，保留計畫須由中央部會相對辦理保留補助款者，

於辦理保留前，應洽中央對口部會一併辦理保留。 

 十六、各機關執行中央補助款各項計畫，應於年度決算後，就計畫進度

、成果及經費支用情形函報原補助機關。但中央政府另有規定者

，從其規定。 

 十七、各機關預算執行結果之考核獎懲，應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

歲入預算執行考核獎懲作業要點及新北市政府年度施政計畫選項

管制評核作業要點辦理。 

 十八、各機關預算所列災害防救之經費不得移作他用。災害防救經費之

運用，依新北市政府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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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 


